
 

证券代码：000633              证券简称：合金投资           公告编号：2016-020 

 

沈阳合金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签订PPP项目投资合作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近日，沈阳合金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成都新

承邦路桥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新承邦”或“乙方”）与达州发展（控

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甲方”）签署了《达州市马踏洞片区道路、跨铁

路大桥等工程PPP项目投资合作协议》，双方就达州市马踏洞片区道路、跨铁路

大桥等工程PPP项目事项开展合作。 

一、 协议对方情况  

名称：达州发展（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10年3月18日  

注册资本：人民币5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苟耘 

    经营范围：投融资、资产经营管理；重点项目建设；土地整理开发；投资重

点是：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交通、能源、水务、旅游、农业、优势资源开发、

环保和市政府授权的其他领域。（以上经营范围不含前置许可项目，后置许可项

目凭许可证或审批文件经营）  

公司及成都新承邦近三年与达州发展（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未发生过业务。

    二、 协议主要内容  

（一）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达州市马踏洞片区道路、跨铁路大桥等工程。 

2、项目地点：达州市通川区西外镇马踏洞片区。 

3、投资总额：建设总投资约10亿元（含征拆资金），包括：金南大道西延



 

线Ⅱ期、金南大道西延线Ⅲ期西段、南北干道Ⅲ期。最终以国家审计机关审定的

工程竣工决算价为准。 

4、投资范围及项目内容： 

（1）达州市马踏洞片区金南大道西延线Ⅱ期。全长849米，宽40米，其中跨

火车站桥梁长250米，引桥长298米，道路长301米。主要建设内容为桥梁、道路

及其他配套设施。  

（2）达州市马踏洞片区金南大道西延线Ⅲ期西段。全长970米，宽40米。主

要建设内容为道路、管网、绿化及其他配套设施。  

（3）达州市马踏洞片区南北干道Ⅲ期工程。全长849米，宽40米，城市主干

道。主要建设内容为道路、管网、绿化及其他配套设施。  

5、项目合作期限：双方根据项目实际情况确定建设工期，暂定为36个月；

运营期限暂定为7年。 

（二）合作模式 

项目采用PPP特许经营模式，甲方与乙方在达州市共同出资设立项目公司，

实施本项目。甲方作为政府授权机构向项目公司支付可用性服务费的方式购买项

目可用性，以及支付运维绩效服务费的方式购买项目公司为维持项目可用性所需

的运营维护服务。项目公司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000万元，其中：甲方出资额

为人民币4900万元，乙方出资额为人民币5100万元。 

甲方需在合同期限内每年向项目公司支付购买服务费，付款期限为10年，每

年等额金额暂定为13650万元人民币，静态付费总额暂定13.65亿元，最终支付金

额以财政批复文件为准。特许经营期至本协议生效之日起10年，财政付费金额支

付完毕后，乙方无条件无偿将项目公司中的股份移交给甲方。甲方须保证达州市

政府支付项目公司可用性服务费和为维持项目可用性所需的运营维护服务费，且

将该购买服务付费义务纳入预算管理、财政中期规划和政府财务报告。 

项目公司是本项目的融资主体，甲方负责向达州市人大常委会、达州市人民

政府、市财政局申报，按照项目总融资额向项目公司注入足额的贷款资本金。乙

方投资金额为该项目总投资的20%，约2亿元人民币；乙方负有对该项目融资的义

务，融资规模约为5亿元人民币，资金到位时间根据项目进度及甲方要求确定。 

甲方负责协调市、区有关单位及时完成项目用地征地拆迁和房屋征收补偿工



 

作，完成项目前期立项、规划、用地手续办理等工作；负责审定设计方案，对合

作范围内的各单项工程实施全过程监管。乙方负责工程所涉及的铁路部门的协调

工作。 

（三）违约责任 

    1、若甲方未能提供足值、有效的抵押物及融资所需相关资料，导致无法顺

利融资，视为甲方违约，乙方有权撤离项目公司入股资金，乙方享有单方解除公

司的权利，甲方同意无条件受让乙方在项目公司的股份，受让价格为乙方投入的

股本金加按实际占用时间、同期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所计算出的利息之和。甲

方须将该股本金及利息在受让后1个月内向乙方一次性付清。   

    2、若甲方未能在乙方支付首笔工程建安投资款后90日内与乙方签订一般保

证合同的，视为甲方违约；非因甲方原因不能按约定签订一般保证合同的，不视

为甲方违约。乙方有权终止合同并由甲方承担由此对乙方所造成的直接损失。 

    3、按照本协议约定，若乙方未能按约定及时足额完成入股资金和项目前期

费用投资资金，或在施工期内乙方未能足额完成工程前期建安投资资金，视为乙

方违约，乙方应无条件退场并承担由此给甲方所造成的直接损失。  

    （四）协议生效  

协议经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盖章后生效（应报上级机关批

准的，批准后生效）。 

（五）争议解决 

协议履行过程中出现违约情形，由违约方按依法承担相应责任；出现争议，

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均可向合同签订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三、 对公司的影响  

    1、本协议的实施将对公司以后年度的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2、本协议的签订对公司业务的独立性无重大影响，公司不会因此对达州发

展（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形成业务依赖。 

    四、 协议风险提示  

1.本协议为甲、乙双方签订的达州市马踏洞片区项目投资协议，涉及建设过

程中的具体条款及细则在各子项项目工程开工前由甲、乙双方及项目公司按本协

议约定的原则在项目公司设立前及设立后签订的各项协议中进一步明确，存在一



 

定不确定性。 

2、本协议是公司在市政服务领域的首次尝试，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的管理

风险、人员风险、工程施工风险、运营风险等。 

3、违约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五、  其他相关说明  

1、公司于2015年8月29日发布了《重大工程预中标公告》（2015-079），2

015年9月2日发布了《关于控股子公司收到中标通知书的公告》（2015-081）；2

015年12月16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2016年1月6日召开二○一六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方案的议

案》，拟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不超过人民币7亿元（含7亿元）用于投资达州市马

踏洞片区道路、跨铁路大桥等工程PPP项目和补充营运资金。详细披露内容见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和《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刊登的公司公告。 

2、截至目前，甲方和乙方共同组建的项目公司已在达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办理完成工商注册登记，并取得《营业执照》。《营业执照》登记的相关信息如

下： 

    公司名称：达州合展实业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1700MA62E15D7A 

    住所：达州市通川区金龙大道175号华欣.御景上城4栋27楼4号， 

    法定代表人：苟耘 

    注册资本：10000万  

    经营范围：建设项目咨询、管理；建设项目投资；机械设备租赁；建筑装饰

工程设计；销售：建筑材料、阀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3、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达州发展（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已收到达州市财政

局关于该PPP项目纳入年度财政预算和中长期财政规划的通知。 

4、公司将持续披露本项目的后续进展情况。  



 

    六、 备查文件  

    双方签订的《达州市马踏洞片区道路、跨铁路大桥等工程PPP项目投资合作

协议》。  

 

特此公告。  

 

沈阳合金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 年 4月 18日      

 




